
农业部 监察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财务公开规定》的通知

农经发〔2011〕1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

（委、办、局），监察厅（局）：

为切实加强农村社会管理，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

务公开、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现将修订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财务公开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1997 年 12 月 16 日

农业部、监察部印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暂行规定》（农

经发〔1997〕5 号）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活动的管理和民主监督，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按村或村民小组设置的集体经济组织（以下称村集体经

济组织）。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撤村后代行原村集体

经济组织职能的农村社区（居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后成立的股份合作

经济组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财务公开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其财务活

动情况及其有关账目，以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如实向全体成员公开，接受成员监

督。实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的，代理机构应当按规定及时提供相应的财务公开资料，

并指导、帮助、督促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财务公开。

第四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以群众代表为主组成的民主理财小组，对财

务公开活动进行监督。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或成员代表会议从

村务监督机构成员中推选产生，其成员数依村规模和理财工作量大小确定，一般为 3

至 5人；村干部、财会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担任民主理财小组成员。

第五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的内容包括：

（一）财务计划

1．财务收支计划；

2．固定资产购建计划；

3．农业基本建设计划；

4．公益事业建设及“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计划；

5．集体资产经营与处置、资源开发利用、对外投资等计划；

6．收益分配计划；

7．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或成员代表会议讨论确定的其他财务计划。

（二）各项收入



1．产品销售收入、租赁收入、服务收入等集体经营收入；

2．发包及上交收入；

3．投资收入；

4．“一事一议”筹资及以资代劳款项；

5．村级组织运转经费财政补助款项；

6．上级专项补助款项；

7．征占土地补偿款项；

8．救济扶贫款项；

9．社会捐赠款项；

10．资产处置收入；

11．其他收入。

（三）各项支出

1．集体经营支出；

2．村组（社）干部报酬；

3．报刊费支出；

4．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卫生费、治安费等管理费支出；

5．集体公益福利支出；

6．固定资产购建支出；

7．征占土地补偿支出；

8．救济扶贫专项支出；

9．社会捐赠支出；

10．其他支出。

（四）各项资产

1．现金及银行存款；

2．产品物资；

3．固定资产；



4．农业资产；

5．对外投资；

6．其他资产。

（五）各类资源。包括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园地、滩涂、水面、“四

荒地”、集体建设用地等。

（六）债权债务

1．应收单位和个人欠款；

2．银行（信用社）贷款；

3．欠单位和个人款；

4．其他债权债务。

（七）收益分配

1．收益总额；

2．提取公积公益金数额；

3．提取福利费数额；

4．外来投资分利数额；

5．成员分配数额；

6．其他分配数额。

（八）其他需要公开的事项

第六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按规定的公开内容进行逐项逐笔公开。下列事项，

应当专项公开：

（一）集体土地征占补偿及分配情况；

（二）集体资产资源发包、租赁、出让、投资及收益（亏损）情况；

（三）集体工程招投标及预决算情况；

（四）“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及使用情况；

（五）其他需要进行专项公开的事项。



第七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至少每季度公开一次；财务往来较多的，收支情

况应当每月公开一次，具体公开时间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统一确定。对

于多数成员或民主理财小组要求公开的内容，应当及时单独进行公开。涉及集体经济组

织及其成员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随时公开。

第八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设置固定的公开栏进行财务公开。同时，也可以

通过广播、网络、“明白纸”、会议、电子触摸屏等形式进行辅助公开。

第九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内容必须真实可靠。财务公开前，应当由民

主理财小组对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提出审查意见。财务公开资料经村

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民主理财小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签字后公开，并报乡（镇）农村

经营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后，主要负责人应当及时安排专门时间，解

答群众提出的质疑和问题，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答复解决；

一时难以答复解决的，要作出解释。不得对提出和反映问题的群众进行压制或打击报复。

第十一条 乡（镇）、村两级要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档案管理制度，

及时搜集、整理财务公开档案，并妥善保存。财务公开档案应当包括财务公开内容及审

查、审核资料，成员意见、建议及处理情况记录等。

第十二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下列监督权：

（一）有权对公开的内容提出质疑；

（二）有权委托民主理财小组查阅审核有关财务账目；

（三）有权要求有关当事人对财务问题进行解释或解答；

（四）有权逐级反映财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理财小组行使下列监督权：

（一）参与制定本村集体的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

（二）审核原始凭证，查阅有关财务账目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事项，否决不合规开

支。对否决有异议的，可提交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或成员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三）对财务公开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对公开中有关问题提出处理建议；



（四）向上一级部门反映有关财务和公开中的问题。

第十四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理财小组应当自觉接受村党支部和村务监督机

构的工作指导，依法依规履行监督职责，定期向成员会议或成员代表会议汇报民主理财

和财务公开监督工作情况，不得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理财小组成员监督不力、怠于履

行职责的，成员会议或成员代表会议应当终止其职务。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乡（镇）党委、政府行使下列指导和

监督职责：

（一）指导和监督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本规定实行财务公开；

（二）指导和监督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健全财务公开制度；

（三）对财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查处。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由县级

以上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乡（镇）党委或政府责令限期纠正；仍不纠正的，由县级纪检

监察机关和乡（镇）党委或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关责任人相应处分。

第十七条 县、乡（镇）两级应将执行本规定纳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目标管理，

作为考核乡（镇）村两级干部的重要内容，定期检查和监督。

第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监察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或办法，并报农业部、监察部备案。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